


3、 乙方必须接受、 服从甲方及上级主管部门对森林抚育作

业质量的监督、 检查、 指导。

4、 乙方施工时如有违反作业设计规定，甲方有权及时制止，

并责令整改， 拒不整改、 整改不到位或有严重违规情况发生的，

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并终止合同，并不支付已发生的费用 。

5、 按照《森林抚育作业设计》 确定的标准、 强度进行采伐，

按照甲方出具的书面造材规格进行造材，并集运至甲方指定的楞

场归垛，小头一致摆放整齐，以便于验收； 修筑集材道路必须经

过甲方同意后，在 甲方现场监管人员的监督下进行，尽 可能少采

伐林木 。

6、 本次抚育作业由乙方负责与当地群众的场群关系协调，

林场范围外通行道路的使用、施工人员使用等各类抚育施工涉及

问题由乙方自行协调解决，甲方被涉及林区配合。

三、 作业时间及要求

按照乙方承诺作业时间， 自2025年

1、 自合同签订次日起5 日内，乙 方须按照《森林抚育作业

设计》开始实施抚育作业， 如未按期开始抚育作业施工视为自动

放弃合同履行， 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该合同，另行安排森林抚育

作业施工； 如遇不可抗力等特殊情况，需有乙方提出书面延期申

请， 经甲方同意后可适当延期开工 。

2、 乙方在开始抚育作业后， 施工进度与时间进度要符合常

规，如达到一定时间而施工进度明显缓慢，可能影响项 目按时

6月

3 日结束，完成全部抚育任

20日开始，至

年 8月 务。

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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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合同范围内的森林抚育作业施工全部结束，经省市主管部

门核查、 我市相关部门检查验收后，按照验收合格面积， 根据我

市财政资金有关管理规定， 据实结算。 乙方负责提供符合规定的

结算票据，甲方协助办理相关支付手续， 到市支付中心结算劳务

费用。

六、 本合同 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 壹式肆份，甲 乙双方各

执贰份。

七、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时，任何一方可向

合同 履行地的舞钢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。

甲方 (盖章):

代表 (签字)

乙方 (盖章):

代表 (签字):

电话：

2025年 6 月 19 日

 

:

电话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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